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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成員

執行董事

周湛煌先生（主席）

梁 榕先生（董事總經理）

曾廣釗先生

文國強先生

鄭坤寧先生

獨立非執行董事

張奧偉爵士

（於二零零三年十二月十日辭世）

葉蘇丹丹女士

郭炳基先生

鄧逸勤先生

（於二零零三年十二月十八日獲委任）

王怡瑞先生

（於二零零三年十二月十八日獲委任）

公司秘書

方可恩女士 AHKSA, ACCA

（於二零零三年十一月十八日獲委任）

主要營業地點

香港辦事處

香港

荃灣白田壩街 23-39號

長豐工業大廈

12樓 3號單位

其他辦事處

美國辦事處

140-58th Street Suite 6C

Brooklyn, New York 11220

瑞士辦事處

Route de Reuchenette 19

2502 Bienne

Switzerland

中國－生產設施

中國

深圳市寶安區

西鄉鎮鳳凰崗

水庫路 107號

中國

深圳市寶安區

龍華鎮

大浪村

同富擥工業園

第九座及第十二座

中國－分銷辦事處

中國

深圳市羅湖區

經二路

中建二局

深圳一公司

綜合樓 6層

中國

廣州市

大德路 308號 1101室

台灣辦事處

台北市

和平東路三段

317號 3樓

巴拿馬辦事處

Apartado 2034

Zona Libre de Colon

Republic of Panama

網址

http://www.peacem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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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冊辦事處

Clarendon House, Church Street

Hamilton HM 11

Bermuda

股票資料

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上市

買賣編號：0304

投資者關係

企業傳訊部－一般查詢

企業財務部－財務資料

香港

荃灣白田壩街 23-39號

長豐工業大廈

12 樓 3 號單位

電郵： ir@peacemark.com

主要往來銀行

中國銀行（香港）

法國巴黎銀行

中國建設銀行

荷蘭商業銀行

德國北方銀行

德國裕寶聯合銀行

法國外貿銀行

核數師

朱永昌、朱國正會計師事務所

執業會計師

香港

德輔道中 308 號

安泰金融中心 2302-7 室

法律顧問

西盟斯律師行

香港

中環皇后大道中 2 號

長江集團中心 35 字樓

何耀棣律師事務所

香港

康樂廣場一號

怡和大廈四樓

股份過戶登記處

香港：

秘書商業服務有限公司

香港

灣仔告士打道 56 號

東亞銀行港灣中心

地下

百慕達：

The Bank of Bermuda Limited

Bank of Bermuda Building

6 Front Street

Hamilton HM 11

Bermu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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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摘要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變動

業績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

營業額（百萬港元） 613.2 502.7 +22

毛利（百萬港元） 135.5 81.2 +67

未計利息、稅項、折舊及攤銷前盈利

（百萬港元） 66.4 57.2 +16

未計利息及稅項前盈利（百萬港元） 44.3 33.2 +33

股東應佔溢利（百萬港元） 34.3 24.0 +43

每股股份基本盈利（港仙） 5.42 8.65 -37

每股股份中期股息（港仙） 1.80 1.50 +20

於二零零三年 於二零零三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變動

財政狀況 （未經審核） （經審核） %

資產總值（百萬港元） 1,416.6 1,283.6 +10

現金及銀行結餘（百萬港元） 237.5 207.6 +14

股東資金（百萬港元） 707.3 675.5 +5

每股股份資產淨值（港元） 1.10 1.07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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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進利（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之董事會（「董事會」）欣然提呈本公司及其附屬

公司（「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三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業績，

連同上年度同期之比較數字如下：

簡明綜合收益表（未經審核）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重列）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2 613,226 502,658

銷售成本 (477,769) (421,472)

毛利 135,457 81,186

其他收益 4,596 3,928

銷售及分銷成本 (41,820) (24,935)

行政開支 (46,853) (23,170)

其他經營開支 (5,660) (1,831)

經營溢利 45,720 35,178

所佔一間聯營公司利潤 121 –

所佔一間共同控制企業虧損 (1,535) (1,961)

財務成本 (6,785) (6,331)

除稅前溢利 2, 3 37,521 26,886

稅項 4 (1,657) (2,936)

除稅後溢利 35,864 23,950

少數股東權益 (1,596) –

股東應佔溢利 34,268 23,950

中期股息 5 11,544 8,276

每股盈利 6

基本（港仙） 5.42 8.65

攤薄（港仙） 5.39 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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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資產負債表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三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經審核，重列）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7 368,072 357,070
無形資產 58,284 60,912
商譽 34,860 19,381
於一間聯營公司之權益 54,856 29,738
於一間共同控制企業之權益 9,575 9,535
證券投資 15,611 11
遞延稅項資產 526 –
其他金融資產 29,225 29,225

571,009 505,872

流動資產
存貨 230,358 227,715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8 377,708 342,478
現金及銀行結存 237,536 207,568

845,602 777,761

流動負債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9 133,196 90,471
銀團貸款－一年內到期 10 114,286 114,286
其他計息借款－一年內到期 10 284,410 171,882
財務租賃承擔－一年內到期 11 791 773
應付稅項 7,940 4,204

540,623 381,616

流動資產淨值 304,979 396,145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875,988 902,017

非流動負債
銀團貸款－一年後到期 10 28,571 85,714
其他計息借款－一年後到期 10 89,480 89,486
財務租賃承擔－一年後到期 11 986 1,390
遞延稅項負債 4,660 6,756

123,697 183,346

少數股東權益 44,956 43,149

資產淨值 707,335 675,522

股本及儲備
股本 12 64,132 63,090
儲備 643,203 612,432

股東資金 707,335 675,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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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未經審核）

租賃物業 匯兌

股本 股份溢價 合併虧絀 資本儲備 繳入盈餘 重估儲備 其他儲備 波動儲備 保留溢利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二零零三年四月一日 63,090 76,734 (11,988) 12,372 349,431 5,466 (26) 86 180,357 675,522

根據購股權之行使發行新股 188 215 – – – – – – – 403

根據認股權證之行使發行新股 1 8 – – – – – – – 9

發行新股作為二零零三年末期

股息以代替現金股息 853 5,403 – – – – – – – 6,256

㶅兌調整 – – – – – – – 368 – 368

期間溢利 – – – – – – – – 34,268 34,268

已派二零零三年末期股息 – – – – – – – – (9,491) (9,491)

於二零零三年九月三十日 64,132 82,360 (11,988) 12,372 349,431 5,466 (26) 454 205,134 707,335

租賃物業 匯兌

股本 股份溢價 合併虧絀 資本儲備 繳入盈餘 重估儲備 其他儲備 波動儲備 保留溢利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二零零二年四月一日 18,391 43,255 (11,988) 12,372 349,431 5,466 (22) – 130,434 547,339

按每持有一股股份可獲發

兩股股份之基準進行供股 36,782 29,426 – – – – – – – 66,208

抵銷供股開支 – (3,233) – – – – – – – (3,233)

投資證券未變現持有虧損 – – – – – – (7) – – (7)

期間溢利 – – – – – – – – 23,950 23,950

於二零零二年九月三十日 55,173 69,448 (11,988) 12,372 349,431 5,466 (29) – 154,384 634,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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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未經審核）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經營業務所得（所用）現金淨額 114,926 (17,018)

投資活動所用現金淨額 (83,960) (71,023)

融資活動（所用）所得現金淨額 (974) 113,306

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增加淨額 29,992 25,265

四月一日之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 207,544 153,999

九月三十日之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 237,536 179,264

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結餘分析：

現金及銀行結存 237,536 179,271

銀行透支 – (7)

237,536 179,264

簡明綜合中期賬目附註

1. 編製基準及主要會計政策

本集團未經審核之簡明綜合中期賬目（「中期賬目」）乃按照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會計實務

準則第二十五號「中期財務報告」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

附錄十六之要求編製。此等中期賬目應與二零零三年度全年賬目一併閱讀。

編製中期賬目時採納之會計政策及呈報基準與截至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年報之賬

目所採用的相同，惟本集團計算遞延稅項時採納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會計實務準則第十二

號（經修訂）「所得稅」除外，其對於二零零三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會計期間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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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會計實務準則第十二號（經修訂），遞延稅項是以負債方法全部計提有關資產及負債的

稅項基準與其在賬目內賬面值之暫時性差異，並以於資產負債表日已立法或實質已立法之稅

率釐定。遞延稅項資產於未來應課稅溢利很可能可給作為對銷可利用之暫時性差額時予以確

認。

於之前年度，遞延稅項是以當時稅率乘以應課稅的利潤與賬目上之利潤兩者間之時差，並根

據將來可預見支付或收回之負債或資產為基礎計算。

採納該項經修訂之會計實務準則對本集團之中期賬目並無重大影響，因此，無需對過往期間

作出調整。

2. 營業額及分部資料分析

本集團按地區分部呈列分部資料。由於本集團之營業額及經營溢利均來自製造、買賣及分銷

時計產品，故並未呈列業務分部資料。

在釐定本集團地區分部資料時，分部收入及業績乃以出售貨品之最終目的地為基準，載列如

下：

營業額 分部資料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重列） （重列）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美洲 341,141 279,141 54,348 29,664

亞洲 159,827 113,765 22,376 13,700

歐洲 112,258 109,752 16,913 10,925

613,226 502,658 93,637 54,289

其他收入 4,596 3,928

未分配開支 (53,927) (25,000)

財務成本 (6,785) (6,331)

除稅前溢利 37,521 26,8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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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除稅前溢利

除稅前溢利已扣除（計入）：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18,825 20,693

無形資產攤銷 2,713 2,967

商譽攤銷 518 308

經營租賃物業之最低租賃付款 1,169 298

利息支出 6,785 6,331

利息收入 (1,917) (1,227)

4. 稅項

香港利得稅以期內在香港獲得之估計應課稅溢利按稅率 17.5%（截至二零零二年九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16%）作出撥備。其他地區應課稅溢利之稅項則按本集團業務所在國家之適用稅

率計算。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本期

香港利得稅 4,264 1,712

其他司法管轄區稅項 15 –

遞延稅項 (2,622) 1,224

1,657 2,9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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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股息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已派股息

二零零二年末期股息每股普通股 1.5港仙

（二零零一年：無） 9,491 –

擬派股息

二零零三年中期股息每股普通股 1.8港仙

（二零零二年：1.5港仙） 11,544 8,276

董事會於二零零三年十二月十八日宣佈派發中期股息每股普通股 1.8港仙。此中期股息在中

期賬目內並沒有作為應付股息反映，但反映為收入儲備之一項分配。

6. 每股盈利

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乃按以下數據計算：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股東應佔溢利 34,268 23,950

用以計算每股基本盈利之加權平均股數 632,026,715 277,027,342

具攤薄效應潛質之股份

－購股權 89,694 4,713,652

－認股權證 3,120,493 –

用以計算每股攤薄盈利之加權平均股數 635,236,902 281,740,994

每股基本盈利（港仙） 5.42 8.65

每股攤薄盈利（港仙） 5.39 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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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資本開支

期內，本集團在物業、廠房及設備斥資約 29,827,000港元（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

度：101,676,000港元），以擴展業務。期內本集團已出售之物業、廠房及設備之賬面淨值

為零港元（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1,237,000港元）。

8.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本集團給予貿易客戶之信貸期平均為 90至 120日，於二零零三年九月三十日之貿易應收賬款

（已扣除呆壞賬準備）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三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0－ 90日 177,197 151,872

91－ 180日 11,914 7,493

超過 180日 5,568 3,047

194,679 162,412

貿易訂金 105,154 78,061

預付款項及其他應收賬款 77,875 102,005

377,708 342,478

9.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於二零零三年九月三十日之貿易應付賬款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三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0－ 90日 88,418 46,706

91－ 180日 10,281 1,812

超過 180日 4,112 1,856

102,811 50,374

預提款項及其他應付款項 30,385 40,097

133,196 90,4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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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銀團貸款及其他計息借款

銀團貸款及其他計息借款之償還期如下：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三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一年內 398,696 286,168

一年後至兩年內 72,904 125,954

兩年後至五年內 45,147 49,246

516,747 461,368

減：須於一年內償還之款項 (398,696) (286,168)

118,051 175,200

銀團貸款及其他計息借款之結餘如下：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三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銀團貸款，無抵押 142,857 200,000

其他計息借款

－有抵押 24,000 26,400

－無抵押 349,890 234,968

516,747 461,368

於二零零三年九月三十日，賬面值約 15,956,000港元（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

15,956,000港元）之租賃物業已質押作為授予本集團一家附屬公司之銀行信貸之抵押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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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財務租賃承擔

財務租賃承擔之償還期如下：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三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一年內 851 824

一年以上，但不超過兩年 807 804

兩年以上，但不超過五年 210 659

1,868 2,287

減：未來財務開支 (91) (124)

1,777 2,163

減：須於一年內償還之款額 (791) (773)

986 1,390

12. 股本

於二零零三年 於二零零三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法定：

6,000,000,000股（二零零三年

三月三十一日：6,000,000,000股）

每股面值 0.10港元之普通股 600,000 600,000

已發行及繳足：

641,323,945股（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

630,899,833股）每股面值 0.10港元之普通股 64,132 63,0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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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已發行股本之變動如下：

已發行

股份數目 繳足之面值

千港元

於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 630,899,833 63,090

根據行使購股權而發行新股 (a) 1,875,000 188

根據行使認股權證而發行新股 (b) 14,294 1

發行新股作為二零零三年末期股息

以代替現金股息 (c) 8,534,818 853

於二零零三年九月三十日 641,323,945 64,132

(a) 期內，因行使根據於二零零二年一月二十四日生效之購股權計劃下之購股權而發行

1,875,000股每股面值 0.10港元之新股，其中 840,000股股份及 1,035,000股股份之

行使價分別為每股 0.2港元及每股 0.227港元。該等股份與本公司現有股份具有同等

地位。

(b) 董事會於二零零三年八月一日批准向本公司股東發行本公司之紅利認股權證（「紅利認

股權證」）。紅利認股權證自二零零三年八月五日至二零零五年八月四日（首尾兩日包

括在內）可隨時行使。每份紅利認股權證賦予其持有人以初步認購價 0.65港元認購一

股新股之權利。期內，因行使 14,294份紅利認股權證而發行 14,294股每股面值 0.10

港元之新股。該等股份與本公司現有股份具有同等地位。

(c) 作為二零零三年

末期股息而發行 款項記入

之股份數目 代息股份價格 股本賬 股份溢價賬 總額

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8,534,818 0.733 853 5,403 6,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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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經營租賃承擔

於二零零三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根據租賃土地及樓宇之不可撤消經營租賃之最低租賃付款

到期情況如下：

於二零零三年 於二零零三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一年內 2,306 2,341

一年後至五年內 6,496 6,911

五年後 577 1,267

9,379 10,519

14. 或然負債

於二零零三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有關附有追溯權貼現票據之或然負債約為 64,600,000港元

（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67,951,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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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關連人士交易

本集團於正常業務過程並按正常商業條款進行之重大關連人士交易如下：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銷售製成品予一間聯營公司 (a) 2,757 –

提供廠房及機器予一間共同控制企業使用

及收取有關租金 (b) 1,000 1,000

由一間共同控制

企業提供電鍍服務及支付相關收費 (c) (4,918) (2,372 )

附註：

(a) 銷售製成品予該聯營公司乃在一般業務過程中，按交易雙方以公平原則所釐定之價格

及條款進行。

(b) 向該共同控制企業收取之租金金額乃由交易雙方以公平原則議定。

(c) 向該共同控制企業支付之電鍍服務費用乃按交易雙方以公平原則議定之條款收取。

16. 結算日後事項

於二零零三年十月十四日，本公司與法國巴黎銀行香港分行及另外 18家本地及國際銀行訂立

一項 380,000,000港元為期三年半之定期貸款融資。

於二零零三年十月三十日，本集團就收購中國一家鐘錶經銷商之 60%股本權益訂立協議，收

購代價為人民幣 30,000,000。

17. 批准中期賬目

中期賬目於二零零三年十二月十八日獲董事會批准兼授權刊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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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股息

董事會就截至二零零三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議決宣派中期股息每股 1.8港仙（二零零

二年：1.5港仙）。中期股息將於二零零四年二月十六日（星期一）支付予於二零零四

年一月七日（星期三）名列本公司股東名冊之股東，並可以股代息，讓股東有權選擇全

部或部分以配發入賬列作繳足之新股代替現金，收取該等中期股息。 A-ONE

INVESTMENTS LIMITED、周湛煌先生及 United Success Enterprises Limited合共擁有本

公司已發行股本約 50.4%。彼等已向董事會表示擬收取股份以代替全部應收之股息。

一份載有以股代息計劃詳情之通函，連同選擇表格，將盡快寄發予本公司之股東。以股

代息計劃受以下條件制約：(a)根據該計劃將發行之一股新股之發行價，不得少於本公司

一股股份之面值；及 (b)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上市委員會批准根據該計劃發行之新

股上市及買賣。

暫停辦理股份過戶及登記

本公司將於二零零四年一月五日（星期一）至二零零四年一月七日（星期三）（包括首

尾兩天）暫停辦理股份過戶及登記手續，期間將不會處理股份轉讓事宜。股東如欲收取

中期股息，須於二零零四年一月二日（星期五）下午四時前將所有股份過戶文件連同有

關股票，送交本公司在香港之股份過戶登記分處秘書商業服務有限公司登記，其地址為

香港灣仔告士打道五十六號東亞銀行港灣中心地下。股息單及根據以股代息計劃將予發

行之新股股票將於二零零四年二月十六日（星期一）或前後派發。

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財務表現

本集團於本財政年度上半年之表現令人鼓舞。截至二零零三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營

業額為 613,226,000港元，較二零零二年同期增長 22.0%。此營業額增幅主要有賴本集

團之核心製造業務之自然增長所帶來之貢獻，及來自旗下美國分銷部門 Omni Watch &

Clock Co., LLC之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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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之毛利率由二零零三財政年度上半年之 16.2%逐步改善至二零零三財政年度下半

年之 18.2%，並進一步改善至本期間之 22.1%。毛利率上升之主要原因在於一連串業

務計劃得以成功施行，包括進一步整合生產工序及進一步朝向更多品牌產品之製造與分

銷發展。

股東應佔溢利為 34,268,000港元，較截至二零零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攀升

43.1%。

業務回顧

宜進利以成為一家享譽國際之時計公司為目標，其價值在於本身的設計、製造及分銷成

就。截至二零零三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在此等領域均取得長足發展，尤其於

時計分銷方面。在美國分銷業務穩步上揚的同時，本集團亦抓緊擴充中國下游業務之種

種契機。集團亦探索了各項發展計劃，銳意進一步提升其生產能力，從而將客戶基礎壯

大至包括知名外國品牌。

於二零零三年九月，宜進利榮獲一份美國採購刊物《Global Sources Publication》頒發

「二零零三年優秀製造商大獎」，表揚了集團在產品開發及業界之貢獻，足顯本集團在

二十年來的成功經營進一步得到業界肯定。董事會深信，憑藉以往奠定之堅實根基，宜

進利必能坐擁優勢，全力朝著現有及日後之擴展計劃進發。

市場推廣及產品開發

過去數年實行垂直整合策略，創造了斐然成績，包括產品開發能力獲得改善及邊際利潤

增加。儘管市況相當波動且亞洲爆發非典型肺炎，本集團期內仍取得理想業績。在二零

零三年巴塞爾鐘錶展期間，管理層敏銳地作出反應並實施多項應變措施，盡量減低對本

集團業務之影響。本集團於回顧期間表現良好，原廠設備製造及原廠設計製造業務表現

相對穩定，而特許權經營及原廠品牌製造業務之營業額則較二零零二年同期增加。手頭

訂單平均維持在兩個半月之水平，而本集團各主要市場之聖誕節銷售展望均比較樂觀。

基於若干因素，包括季節性需求週期及零售商需要添補存貨以滿足不斷上升之客戶需求

等，董事會預期於二零零四財政年度下半年之需求更趨殷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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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 Omni Watch & Clock Co., LLC (「Omni」)

於回顧期間，美國合營公司 Omni之業績良好，與管理層預期水平相若。美國主要零售

連鎖店及藥房連鎖店之銷售錄得穩定增長。隨著在連鎖超級市場及高檔零售商舖取得新

的業務發展，銷售點數目亦日益遞增。專攻美國高消費市場之女裝時計品牌 Bill Blass 預

期於二零零三年十二月在各專門店及高級百貨公司發售。

Omni亦開始在財政上日漸獨立於本集團。於二零零三年九月二十五日，此新近成立之

合營企業憑藉其首六個月之業績，獲得一家財務機構批授一筆為數 4,000,000美元之貿

易信貸額。信貸額之款項可供此家美國合營企業應付擴展業務所需。

生產

從生產角度考慮，過去幾年作出資本開支及提升設備繼續帶來裨益，各種生產設施之整

體邊際利潤亦繼續上升。預料此良好勢頭將在未來數年持續。期內，電鍍廠房之資本基

礎已再度資本化，以圖進一步擴充業務。此外，另一座位於中國從事製造高檔時計之生

產設施正在建造中。董事會估計此新生產設施投資約需 40,000,000港元，務求進一步提

升本集團之設計、研發及配件原型製造實力，並使宜進利順利躋身高檔市場。該新生產

設施將配備世界級電腦化設備，能將完成時間較以往大為縮短，並為高檔顧客提供優質

產品。本集團將主要以內部產生之現金流量及銀團貸款提供此項目之資金。概括而言，

董事會擬利用先進生產設備為高檔品牌服務。

更緊密經貿關係協議

憑藉更緊密經貿關係協議之實施，董事會對中國下游業務能茁壯發展深感樂觀。自二零

零四年一月起，中國政府將對源產自香港之進口時計產品實施零關稅。董事會預計該雙

邊協議將可配合本集團下游業務之發展，並提升集團品牌組合內不同品牌之形象。為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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握更緊密經貿關係協議帶來之優勢，董事會計劃投資 30,000,000港元，在香港增設兩條

專攻中國市場之生產線。目前，集團正設立一條中期生產線，並已獲政府批出牌照及批

文。該生產線預計在二零零四年首季全面投產。

下游業務發展－中國

本集團於二零零二年十月開始發展中國下游業務。自此，本集團已委任十二名特約分銷

商，該等分銷商覆蓋逾一百個銷售點，其中包括分佈中國各地之二十七間沃爾瑪分店。

於回顧期內，為配合集團於國內之拓展計劃，本集團投資 15,600,000港元於一間日本手

錶公司之股權。該公司為不同日本品牌在國內物色製造商、分銷夥伴與收購對象及協調

方面提供意見及協助。該公司亦協助本集團為日本客戶提供服務。於二零零三年十月三

十日，本集團訂立協議以收購一家具實力之時計分銷商之 60%股權，大大擴大了集團的

中國分銷及零售網絡。該項收購之代價為人民幣 30,000,000。上述中國分銷公司乃一家

根據中國法例成立之國內有限責任公司，其業務包括銷售及分銷日本時計品牌星辰

(Citizen)之鐘錶。該項收購不僅可提高本集團在國內之分銷利潤，亦令集團之銷售點數

目由超過 100個增加至約 310個，其中 210個為自營及位於大型百貨公司內之店舖。董

事會擬利用分銷網絡銷售本身及特許經營之品牌，包括 Victorinox、 Pierre Cardin、

Montana、 Fiorucci及 Umbro，同時繼續擴大在中國各地銷售星辰錶之網絡。

再者，作為本集團擴展策略之一部分，集團以 12,000,000港元之代價收購一間中國市場

推廣及分銷公司。該公司之工作為協助本集團進一步滲入國內之分銷網絡，並為國內市

場提供全面之公司形象管理及銷售點設立服務。此中國公司亦擁有一著名國際品牌之中

國經銷權。

鑑於中國之銷售點數目增加，本集團之特許權經營及原廠品牌製造業務將錄得進一步營

業額增長。基於在中國市場新購入業務全年營運，加上該業務對集團下游業務具有協同

效益，預期中國市場將於二零零五財政年度及其後為營業額及純利帶來重大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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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發展

本集團曾參與多個貿易展銷會，例如二零零三年巴塞爾鐘錶展、二零零三年香港鐘錶展

及二零零三年上海國際鐘錶展。在市場上推出之新穎設計及公司品牌普遍取得了非常熱

烈的反應。於二零零三年三月，本集團之高級瑞士品牌 Milus經重新包裝後成功重推，

主攻高檔市場。於二零零三年香港鐘錶展期間，本集團亦主辦 Milus二零零三／二零零

四年系列預告展覽。此外，本集團之品牌部門於二零零三年八月成功取得馳譽國際之瑞

士軍用物品品牌 Victorinox之中國分銷權。 Victorinox品牌首先在二零零三年香港鐘錶

展中展出，隨後於二零零三年上海國際鐘錶展期間在中國市場推出。 Victorinox品牌於

十一月在上海市舉行一項宣傳活動，其未來前景令人雀躍。

其他發展

本集團於十一月成功取得一項特許權，在中國之製造設施範圍內營辦一所鐘錶學校，主

要用作內部培訓。此項計劃獲有關中國政府部門及多個海外鐘錶維修學院之大力支持。

除爭取時計業之重要肯定及認同外，該所學校亦可提供穩定之熟練技工來源，以應付本

集團對售後服務日益增加之需求。

公司事項

宜進利集團在各方面匯報理想之經營業績同時，尚有其他重大里程碑。於二零零三年十

月十四日，本集團簽訂由法國巴黎銀行香港分行安排之 380,000,000港元有期貸款融

資，該融資共有十九家本地及國際銀行參與，有關款項用作於二零零一年十一月敲定之

200,000,000港元現有銀團貸款之再融資，餘款則用作宜進利及其附屬公司日後一般擴

展計劃之資金。

集團在促進與投資者之關係作出更大努力，宜進利之高級管理人員曾參與多項亞洲及歐

洲投資者巡迴推介活動，藉以加強本公司與投資界之溝通。為表揚宜進利在投資者關係

之出色工作，本集團於二零零三年 IR Magazine Asia Awards 中入圍並獲高度推薦競逐

「中小型市值公司投資者關係大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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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管治

董事會沉痛宣佈，獨立非執行董事張奧偉爵士於二零零三年十二月十日辭世。張爵士自

一九九三年起出任獨立非執行董事，董事會謹藉此機會對張爵士任內為本集團作出寶貴

貢獻衷心致謝，並向張爵士家人表示深切慰問。

為進一步加強本集團之公司管治，董事會於二零零三年十二月十八日選立王宜瑞先生

(CPA, FHKSA)及鄧逸勤先生（事務律師）為獨立非執行董事及審核委員會成員。憑藉彼

等於核數、財務及法律方面之廣博知識及經驗，將令董事會更能繼續專注於整個集團之

公司管治。

前景

宜進利將繼續鞏固其與海外附屬公司及客戶的業務整合，傾力確保長遠經營成功。為提

升股東價值，管理層將不斷開拓新的業務機遇，致力拓展全球業務，並進一步爭取業界

之認同。繼充分印證美國方面之發展策略相當奏效後，管理層深信，憑藉更緊密經貿關

係協議，再加上宜進利擴展下游業務，本集團可為其中國業務創造優裕的增長前景。如

前所述，本集團現正透過增建一項專攻高檔市場之生產設施，落實擴充集團生產能力之

計劃。該計劃標誌著策略上之重大突破，更令宜進利集團在市場地位方面提升至更高水

平。

管理層對上述發展計劃深感樂觀，並相信有關計劃將於未來數年付諸落實，並可為其長

線投資者及股東帶來回報。

財務狀況

本集團一向維持穩健的財務狀況。於二零零三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按扣除現金及銀行

結餘之財務債項淨額與股東資金之比例計算之資產與負債比率約為 39.7%。

正如較早前所述，於二零零三年十月十四日，本公司與法國巴黎銀行香港分行及另外 18

家本地及國際銀行，就一項 380,000,000港元為期三年半之有期貸款融資訂立融資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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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融資所得款項已用作本公司於二零零一年十一月敲定之 200,000,000港元銀團貸款

之再融資，以及用作本集團一般企業用途及日後之業務發展。

鑑於本集團賺取現金之狀況，董事會認為本集團有充足現金資源供目前業務發展及資本

開支承擔所需。

結算日後事項

於二零零三年十月十四日，本公司與法國巴黎銀行香港分行及另外 18家本地及國際銀

行，就一項 380,000,000港元為期三年半之有期貸款融資訂立融資協議。

於二零零三年十月三十日，本集團就收購中國一家鐘錶經銷商之 60％股本及經濟權益訂

立協議。該中國鐘錶經銷商在中國擁有覆蓋中國一線及二線城市主要百貨公司逾 210個

銷售點之完善銷售網絡。此外，該中國鐘錶經銷商亦為某日本手錶品牌在中國指定省份

之特約經銷商。收購代價為人民幣 30,000,000，並已以內部資金支付。

僱員及薪酬政策

於二零零三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在全球僱用約 1,800名員工。

本集團根據員工表現、經驗及現行業界慣例向員工提供報酬。此外，本集團設有酌情花

紅及僱員購股權計劃，旨在激勵及獎勵員工，以達致本公司業務表現之目標。

董事於股份及相關股份之權益

於二零零三年九月三十日，本公司各董事及其聯繫人士於本公司或其任何相聯法人（定

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XV部）之股份、相關股份及債券中，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

第 352條須記錄於本公司存置之登記冊內，或根據上市公司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

則（「標準守則」）須知會本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之權益或短倉

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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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載列本公司各董事之股份及相關股份之長倉總額。

持有之已

權益總額佔 發行股份數目

以股本衍生 全部已發行 佔全部已發

已發行股份數目 工具持有之 股份數目 行股份數目

董事姓名 個人權益 公司權益 相關股份數目 權益總額 百分比 百分比

（附註 f）

周湛煌先生 61,268,611 201,869,599 19,892,274 283,030,484 44.13% 41.03%

（附註 a） （附註ｃ）

梁　榕先生 － 262,029,590 19,674,997 281,704,587 43.93% 40.86%

（附註 b） （附註 d）

曾廣釗先生 5,867,667 － 1,150,000 7,017,667 1.09% 0.91%

（附註 e）

鄭坤寧先生 239,809 － 47,000 286,809 0.04% 0.04%

（附註 e）

附註：

a. 該等權益為周湛煌先生透過 A-ONE INVESTMENTS LIMITED（「A-ONE」）擁有之權益， A-ONE

為周湛煌先生擁有 50.45%權益之公司。

b. 該等權益為：

(i) United Success Enterprises Limited持有 60,159,991股本公司股份之權益，該公司由

梁榕先生擁有 100%權益；及

(ii) A-ONE持有 201,869,599股本公司股份之權益，該公司由梁榕先生擁有 49.55%權

益。

c. 該等權益為周湛煌先生以上市股本衍生工具持有之權益，載列如下：

(i) 本公司向周湛煌先生作為實益擁有人發行之認股權證所涉及之 12,007,992股相關股份

之權益；及

(ii) 本公司發行並由 A-ONE持有之認股權證所涉及之 7,884,282股相關股份之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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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該等權益為梁榕先生以上市股本衍生工具持有之權益，載列如下：

(i) 本公司發行並由 United Success Enterprises Limited（梁榕先生擁有 100%權益之公

司）持有之認股權證所涉及之 11,790,715股相關股份之權益；及

(ii) 本公司發行並由 A-ONE持有之認股權證所涉及之 7,884,282股相關股份之權益。

e. 該等權益為本公司向該等董事作為實益擁有人發行之認股權證所涉及之相關股份權益。

f. 附加披露事項。

除上文所披露及董事以本公司受託人身份持有本公司之附屬公司若干代理人股份外，於

二零零三年九月三十日，本公司各董事或其聯繫人士概無於本公司或其任何相聯法人

（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XV部）之任何股份、相關股份及債權中，擁有任何權益或短

倉；以及於截至二零零三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本公司各董事或其配偶或十八歲以

下子女，均無任何可認購本公司證券之權利，或曾於期內行使任何該等權利，而其根據

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352條須記錄於本公司存置之登記冊內，或根據標準守則須知會本公

司及聯交所。

購股權計劃

根據本公司於二零零二年一月二十四日採納之購股權計劃（「該計劃」），購股權已授予

董事、僱員及其他合資格人士。於期內及於二零零三年九月三十日尚未行使之購股權詳

情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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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使購股權 期終時 行使購

時須付之 期初之 期內行使之 尚未行使之 股權時之

參與者 授出日期 購股權行使期 每股價格 購股權數目 購股權數目 購股權數目 每股市價

港元 港元

 董事

文國強 05/09/2002 05/03/2003

先生 至 05/03/2006 0.227 1,035,000 (1,035,000) – 0.79 – 0.82

其他僱員

合計 23/8/2002 23/02/2003

至 23/02/2006 0.200 965,000 (840,000) 125,000 0.43 – 0.56

總計 2,000,000 (1,875,000) 125,000

期內根據該計劃並無已授出、已註銷或已告失效之購股權。

主要股東權益

於二零零三年九月三十日，下列人士／公司為本公司之主要股東（定義見上市規則），

並且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336條須存置之登記冊內所記錄之本公司股份及相關股

份之權益或短倉：

持有之

權益總額佔 已發行股份

全部已發行 數目佔全部

股份數目 已發行股份

股東名稱 附註 權益總額 百分比 數目百分比

（附註 4）

周湛煌先生 1 73,276,603 11.43% 9.55%

United Success Enterprises Limited 2 71,950,706 11.22% 9.38%

A-ONE INVESTMENTS LIMITED 3 209,753,881 32.71% 31.48%



55

二 零 零 三 年 中 期 報 告

附註：

1. 該等權益為周湛煌先生持有本公司 61,268,611股股份及於本公司發行之認股權證所涉及之

12,007,992股相關股份之實益權益。

2. 該等權益為 United Success Enterprises Limited持有本公司 60,159,991股股份及於本公司發

行之認股權證所涉及之 11,790,715股相關股份之實益權益。

3. 該等權益為 A-ONE持有本公司 201,869,599股股份及於本公司所發行之認股權證所涉及之

7,884,282股相關股份之實益權益。

4. 附加披露事項。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二零零三年九月三十日，本公司並無獲悉任何人士（本公司董事

除外）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336條須存置之登記冊內所記錄之本公司股份及相關

股份之權益或短倉。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已上市證券

於截至二零零三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出售或

贖回本公司之任何證券。

上市規則第 19項應用指引

遵照上市規則第 19項應用指引第 3.7.1段之披露規定，下列披露事項已計入一項日期為

二零零三年十月十四日有關本公司獲提供 380,000,000港元為期三年半之銀團貸款

（「該融資」）之融資協議（「融資協議」）。

融資協議載有若干違約事項，包括：

(a) 如周湛煌先生於融資協議仍然有效之任何時間內終止作為本公司及本集團之主

席；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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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如周湛煌先生聯同梁榕先生不再作為本公司之單一最大股東，並直接或間接地實

益持有本公司逾 35%具投票權之股本；或不再控制本公司董事會。

於發生融資協議之違約事項後並在違約事項繼續發生之情況下，法國巴黎銀行香港分行

可（其中包括）在多數貸款人之指示下，宣佈該融資所涉及之全部或部份未償還融資連

同應計利息，及融資協議所載之融資文件項下之所有其他應計款項，即時到期並須予償

還。

審核委員會

審核委員會已會同管理層審閱本集團採納之會計準則及慣例，以及未經審核之中期賬

目。

最佳應用守則

本公司各董事並不知悉任何資料可合理顯示本公司現時或於截至二零零三年九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內並無遵守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之最佳應用守

則，惟非執行董事並無固定任期除外，原因是根據本公司之公司細則，彼等須在本公司

之股東週年大會上輪值退任。

致謝

董事會謹向宜進利之業務夥伴、往來銀行、投資者、股東及盡心盡力之員工一直以來為

本集團之成就所給予之支持，致以衷心感謝。

承董事會命

主席

周湛煌

香港，二零零三年十二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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